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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案由】2010年5月4日，大量游客同时

前往浙江省旅游局、杭州市政府、杭州市旅委

上访，投诉浙江某旅行社不予退赔货款。经

查，2009年10月，浙江某旅行社组织港澳六日

火车专列团，报价为796元/人（参团游客可获

价值100元的礼品，旅游费用实际为696元/

人）。但在游览期间，旅行社安排多次购物活

动，诱导、强迫游客在港澳等地购物。游客回

到内地后发现，所购买商品存在质量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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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处理】经有关部门积极协调，通过采取

四种方式，即港澳购物店退还、划拨、该旅行

社的质量保证金（77万元）、旅行社总社垫付

（50万元）以及业务操作人员支付，到2010年

7月9日基本处理完毕，共计退货1565人次，

退还货款312万余元，其中，退现金233余万

元，退信用卡62余万元，以及价值18余万元

的货物。

【律师点评】根据法律规定，旅行社及

其委派的导游人员和领队人员不得欺骗、胁

迫旅游者购物或者参加需要另行付费的游览

项目。旅游者在被欺骗、胁迫的情况下所进

行的消费行为属于可撤销的民事行为，即旅

游者有权要求退货、退赔，旅行社及其委派的

导游人员和领队人员应当承担退还货款或赔

偿损失的责任。

【处理】经调查，该旅行社组织“港澳精

品五日游”旅游活动，未事先征得游客同意即

委托给深圳某旅行社，且没有将旅游目的地

受委托旅行社的名称、地址、联系人和联系电

话告知游客；该旅行社与深圳某旅行社的团

费确认书标明地接费用为450元/人，同时深

圳的旅行社承认南京的旅行社向其支付的费

用低于接待和服务成本，且同时期南京的“港

澳五日游”地接社费用报价在每人1300~1800

元之间，深圳和广州的“港澳4~5天游”的成本

价在每人1218~1500元之间，表明该旅行社付

给深圳某旅行社的费用低于“港澳五日游”的

接待和服务成本。

【律师点评】旅行社对外委托旅游业

务，应当游客同意，并应向接受委托的旅行社

支付不低于接待和服务成本的费用，同时，法

律规定，旅行社亦不得以低于旅游成本的报

价招徕旅游者。旅行社通过低价揽客，然后

强迫消费，从中谋取不当利益，已侵犯消费者

利益。

南京某旅行社低于成本接待和服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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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案由】2010 年7 月18 日，南京

杨某等12名游客报名参团港澳五日

游，在港澳游玩结束返回珠海逗留期

间，珠海地接导游擅自将游览百货公

司行程变更为珠宝店，但游客都不愿

意购买，为此双方发生激烈争吵，导

游威胁并将所有游客赶下大巴车，双

方对峙1小时之后，司机自愿将游客

送到广州白云机场，导游一度阻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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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去玩，旅行社只收成本价，甚至低于成本价，这究竟是“馅饼”还是“陷 阱”？在旅游业界，“零负团费”

犹如阴霾一直在行业天空徘徊，既让游客受气 ，也给旅游业蒙羞。4月12日，合肥召开史上空前规模的旅行

社整治“零负团费”动员大会，全城聚歼“零负团费”。本期星乐游我们罗列出2010年引起社会广泛关注、影

响较大的旅游案例，让消费者和各级旅游行政管理部门、各旅游企业要从中汲取教训、获得启示。 ( 本 次 特

约案例点评律师：安徽徽商律师事务所郭万隆律师，安徽王良其律师事务所郭爱律师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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